
运用生产综合楼楼前地面整修（路面施工）-劳务分包竞争性谈判公告

（招标编号：/）

       
项目所在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一、招标条件

    本运用生产综合楼楼前地面整修（路面施工）-劳务分包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

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58.179859万元，招标人为新疆铁龙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其它方式。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 6653m2、水稳料自拌 830m3等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运用生产综合楼楼前地面整修（路面施工）-劳务分包;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运用生产综合楼楼前地面整修（路面施工）-劳务分包)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投标人具有有效的建筑业企业施工劳务资质证书；

3、投标人须提供近三年（2020年 1月 1日至今）类似业绩不少于一项（提供合同或中标通

知书）；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拟采用的方式为：资格后审;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3年 12月 26日 10时 00分到 2023年 12月 29日 10时 00分

获取方式：每天上午 10:00至 13:30，下午 15:00至 18:00（北京时间）在乌鲁木齐市

水磨沟区立井街 198号丽景名都商住 10号楼 21楼 2115室并携带下述材料获取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费 500元/份(现金)，招标文件一经售出概不退还。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 12月 29日 12时 00分

递交方式：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立井街 198号丽景名都商住 10号楼 21楼 2110室纸质

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3年 12月 29日 12时 00分

开标地点：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立井街 198号丽景名都商住 10号楼 21楼 2110室

七、其他

    获取文件须知：投标人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法人章）及被委托人

身份证（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及业绩证明材

料（复印件加盖公章）等以上资料一份，到新疆锐智时代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获取招

标文件（如投标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无二维码或者因为复印件模糊不清造成二维码无法查询企

业信息的，则必须提供原件查验或重新提供清晰准确的复印件，投标人对招标公告所要求提

供的所有文件的真实性负责）。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新疆铁龙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新疆铁龙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乌鲁木齐市                             

   联 系 人：周燕侠                             

   电    话：0991-7952318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锐智时代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立井街 198号丽景名都商住 10号楼 21楼 2115室

   联 系 人： 王芳

   电    话： 17690920122

   电子邮件： 1505812381@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www.bjca.org.cn
	2023-12-25T19:08:16+0800
	BJ
	ePolicy


		www.bjca.org.cn
	2023-12-25T19:08:35+0800
	BJ
	ePolicy




